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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郭憲宇

電話：(02)77365958

Email：kuo0825@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體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24日

發文字號：臺教會(一)字第10600541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附件1、落實零基預算檢討重點、附件2、檢討重點附表、

附件3、預算審查報告樣態分析表(1060054168_Attach1.pdf、1060054168_Attac

h2.pdf、1060054168_Attach3.xlsx、1060054168_Attach4.pdf)

主旨：有關107年度特種基金預算編製落實零基預算檢討作業，

請依說明檢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4月14日主基作字第1060200317

號函辦理。

二、請各機關首長確實督導依「107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

編製落實零基預算檢討重點」及附表格式，辦理檢討作業

，並於106年4月27日前函復本部(其中學產基金及運動發展

基金請於同月25日前函復本部)。

三、檢附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各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國立高級

中等學校校務基金、學產基金、運動發展基金、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

副本：本部會計處(含附件) 2017-04-24
1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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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地址：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傳　　真：(02)23519560

聯 絡 人：黃厚輯　(02)3356-7426

電子郵件：chaki@dgba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主基作字第106020031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四(106LG01827_1_171016093755.doc、106LG01827_2_171016093755.

xlsx、106LG01827_3_171016093755.pdf)

主旨：有關107年度特種基金預算編製落實零基預算檢討作業，

請依說明檢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106年3月30日第3542次院會決議，請各部會秉

持「零基預算」的精神，確實檢視各項支出的必要性並予

適當調整。各部會首長一定要督促會計、人事主管及所屬

三級機關首長，確實貫徹「零基預算」的精神。

二、為達成上開院長交付之任務，請各非營業特種基金主管機

關依「107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編製落實零基預算檢

討重點」（如附件）及附表格式，辦理檢討作業，並配合

年度預算審查作業時程，於106年5月12日前併同各基金之

附屬單位預算審核表函送本總處。

三、國營事業部分，請各主管機關依預算編製相關規定，本零

基預算之精神辦理107年度預算編製作業。

四、另檢附「中央各主管機關辦理計畫預算審查報告樣態分析

表（歲出減少部分）」供參。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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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勞動部、科技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平

交易委員會、考選部、中央銀行

副本： 2017-04-17
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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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非營業特種基金預算編製落實零基預算檢討重點 

一、檢討重點： 

（一）特別收入基金： 

1.對於各業務計畫內之細項計畫或工作項目，應採「減法

原則」，以停辦、減辦或改變作法等方式，檢討減列不合

時宜或效益欠佳之項目，並將資源移至優先性較高、效

益性較大之項目。 

2.補、捐助及委辦計畫，以及審計部、立法院預算中心等

外界質疑或關注之重要事項，應列為重點檢討項目。 

3.年度業務計畫預算額度，按其施政輕重緩急及成本效

益，排定優先順序，以於當年度收入來源總額內編列為

原則，如確係配合政策或業務確實需要，得在基金中程

可用財源範圍，檢討編列。 

4.以前年度決算執行率欠佳之業務計畫，除應審慎檢討執

行欠佳之原因並改進外，應依據檢討結果核實編列年度

預算。 

（二）作業基金： 

1.應依基金業務及財務特性，本基金財務自給自足之原

則，就審計部、立法院預算中心等外界質疑或關注之重

要事項，本開源節流、提升基金營運效率為檢討方向，

擇定專項檢討議題，提出具體作法，進而增加繳庫或減

少國庫撥補負擔。 

2.補、捐助及委辦計畫，應比照特別收入基金檢討。新興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應妥作先期規劃及成本效益分析，

延續性計畫亦須滾動檢討，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中，凡

汰購單價 100 萬元以上者，均應本零基檢討，杜絕浪費。 

3.以前年度決算執行率欠佳之主要營運項目，除應審慎檢

討執行欠佳之原因並改進外，應依據檢討結果核實編列

年度預算。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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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方式及期程：各主管機關應配合年度預算審查作業時程，

依上開檢討重點辦理所屬基金落實零基預算檢討作業，並依

附表格式提出具體之檢討結果、財務效益及相關說明，並彙

總說明本案檢討辦理之成效，於 106 年 5 月 12 日前併同各基

金之附屬單位預算審核表函送本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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